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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耐火粘土和萤石是可用尽且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近年来，一些企业对耐火

粘土、萤石过度开采和生产加工，导致资源保有储量快速下降，环境污染严重。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资源和环境，有必要从矿山开采、生产计划管

理、税收、环保、产业准入、出口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控制缩减耐火粘土、

萤石的开采量和生产量。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开采和生产总量限制

对耐火粘土、萤石实行开采和生产双重总量控制，使开采量和生产量逐年有

所减少。国土资源部下达耐火粘土(高铝粘土矿产)、萤石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和分地区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各省(区、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将相关开

采总量控制指标分解下达到相应的矿山开采企业；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提出年度

生产总量指令性计划，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分地区年度生产指令性计划，各省(区、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将相关生产指令性计划下达到相应的生产企业。

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开采控制指标和生产指令性计划的衔接。各省(区、市)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分别将上一年度指令性计划和

控制指标的执行结果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土资源部。

二、严格控制新增开采产能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原则上不再受理新的耐火粘土(高

铝粘土矿产)和萤石的勘查、开采登记申请。要加强对耐火粘土(高铝粘土矿产)、

萤石资源开采秩序的治理整顿，依法淘汰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布局不合理和不

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技术落后的开采企业，依法取缔无证开采。对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市场准入条件的建设项目，国土、规划、建设、环保和安全生产监管部

门不办理相关手续。

三、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各地区、各部门要制定具体措施，支持耐火粘土、萤石企业的环保、节能改

造，推广高效率、低能耗、环保型新技术、新工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和

信息化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耐火粘土、萤石行业的准入标准，严格规模、

技术、节能降耗、环保等方面的要求，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各地区要严格按照准

入条件加强准入管理，防止盲目投资，并按照规定期限淘汰工艺水平低、污染严

重的落后生产能力。行业准入标准从 2010年 3 月 1日起发布执行。



四、有效实施出口措施

在缩减耐火粘土(高铝粘土矿产)、萤石开采量和生产量的同时，要继续运用

现有出口措施，在兼顾国际市场合理需求的前提下，实现开采及生产限制措施与

贸易环节管理措施的平衡。海关要加大打击走私力度，确保相关出口措施落到实

处。

五、提高资源税税率

为有效缩减耐火粘土和萤石的开采量，合理引导市场需求，保护生态环境，

提高耐火粘土和萤石的资源税税率。具体税额标准的调整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在

现行资源税暂行条例的税额幅度内另行确定。

六、加强环保监督

各地环保部门要依法制定有关加强耐火粘土和萤石环保监督规范，将耐火粘

土和萤石相关企业纳入重点监控企业名单，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加大对耐火粘

土和萤石开采、生产企业环保状况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加强对尾矿处理的监管，

并将有关监督检查情况及时上报上级政府环保部门。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耐火粘土和萤石开采、生产企业依法责令限期治理；对经限

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单位，依法报经地方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七、加强信息引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会同行业协会等单位，要加强对国内外耐火粘

土和萤石市场变化的研究，及时、准确地发布市场信息，正确引导耐火粘土和萤

石的投资、开采和生产，引导企业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推广运用先进适用技术，

提高竞争力。

八、加强督促检查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上述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对开采、

生产数量超过当年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或指令性计划的省（区、市），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土资源部分别予以通报批评，并加倍削减下一年度

的总量控制指标或指令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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